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标委工一函[2009]11号

关于批准GB 12593－2007《工作基准试剂 乙二胺四乙酸
二钠》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的函
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：

你标委会关于报批化学试剂相关标准修改单的函（化标委字[2009]03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准GB 12593－2007《工作基准试剂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》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，于2009年7月1日起实施，并在《中国标准化》杂志2009年第5期公布。

修改单见附件。

附件：GB 12593－2007《工作基准试剂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》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
二○○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       
附件：

GB 12593－2007《工作基准试剂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》
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
本修改单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3月24日批准，自2009年7月1日起实施。

GB 12593－2008《工作基准试剂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》国家标准中修改内容如下：

第5.3.1条款第四行中的“称量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标准滴定溶液，应精确至0.0001g。”

修改为：“称量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，应精确至0.0001g。”
主题词：国家标准  修改单  函
抄送：质检总局，中国标准出版社，《中国标准化》杂志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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